  涉外涉港澳台公证申请表

	往            国家/地区使用   

申请公证用途（选择填写）：□定居  □探亲  □工作  □学习  □结婚  □其他             

	申请人
	姓名
	
	外文名
	
	性别
	
	出 生

日 期
	

	
	现住址
	江岸区高雄路20-41号602
	联 系

电 话
	

	
	申请人已于    年   月   日出境，出境前住址：

	
	工作（学习）单位名称及地址（已出境的填写原工作单位）：

	请在下列需要办理公证事项 □ 处打“√”标记

	申

办何种公证
	□出生      □未婚      □未再婚   □结婚     □离婚     

□受或未受刑            □户籍地   □国籍    □夫妻关系  □亲属关系

□生存      □居住      □死亡     □工作经历 

□委托书    □声明书    □保证书   □指纹  □健康证 

□学历      □学位      □成绩  

□驾驶证    □等级证书  □产权证

□存款证明  □合格证    □译文与中文相符      □其他      

	如办出生、结婚、亲属关系请分别填写以下内容

	父母配偶 亲属关系另一方情况
	称谓
	姓名
	外文名
	性别
	出生

日期
	现居住地
	未离境者现住所或已离境者的最后住所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翻译语种（          ）       需副本（       ）份          

	申请人提交照片（      ）张    及在所提交的证明材料□内打“√”

	□身份证   □户口簿  □护照  □单位证明   □结业证书  □成绩单    □其他

	代办人

姓名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件号码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备注（可说明有关情况或提出要求）： 



	申请人/代办人签名、盖章： 

申请日期：


武汉市江天公证处    汉口香港路145号远洋大厦1楼   网址：www.whgz.com

